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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典型案例
本报记者杜宣逸北京报道 近日，生态环

境部向媒体通报各地 2019 年 1-6 月环境行
政处罚案件与《环境保护法》配套办法的执行
情况以及相关省、市、县的典型案例。

下达处罚决定书63744份

2019 年 1-6 月，全国共下达处罚决定书
63744 份，罚款金额为 46.33 亿元，案件平均
罚款金额 7.27万元。

2019 年 1-6 月，行政处罚案件数量排名
前五的省份为：河北、广东、山东、江苏、河南；
行政处罚罚款金额排名前五的省份为：广东、
江苏、山东、河北、浙江。

2019 年 1-6 月，行政处罚案件数量排名
前十的地市为：东莞市、广州市、邯郸市、衡水
市、石家庄市、邢台市、沧州市、苏州市、菏泽
市、临沂市；行政处罚罚款金额排名前十的地
市为：东莞市、苏州市、广州市、中山市、无锡
市、佛山市、唐山市、深圳市、临沂市、邯郸市。

2019 年 1-6 月，行政处罚案件数量排名
前十的县（市、区）为：北京昌平区、广州白云
区、北京大兴区、绍兴上虞区、邯郸永年区、佛
山顺德区、北京房山区、北京朝阳区、邯郸武
安市、广州花都区、宝鸡高新区；行政处罚罚
款金额排名前十的县（市、区）为：佛山南海
区、佛山顺德区、深圳宝安区、上海松江区、苏
州张家港市、无锡江阴市、苏州昆山市、无锡
锡山区、长治襄垣县、唐山古冶区。

全国共查处五类案件10866件

2019 年 1-6 月 ，全 国 共 查 处 五 类 案 件
10866件。其中，按日连续处罚案件 150件，罚
款金额19440.37万元；查封、扣押案件6841件；
限产、停产案件 1214 件；移送行政拘留案件
1998起；移送涉嫌环境污染犯罪案件663件。

2019 年 1-6 月，五类案件数量排名前五
的省份为：江苏、广东、河北、陕西、安徽。

2019 年 1-6 月，五类案件数量排名前十
的地市为：东莞市、泰州市、沧州市、泉州市、
西安市、广州市、廊坊市、榆林市、常州市、合
肥市。

2019 年 1-6 月，五类案件数量排名前十
的县（市、区）为：常州武进区、吕梁交城县、廊
坊大城县、滁州凤阳县、北京大兴区、广州白
云区、宝鸡高新区、泰州高新区、无锡江阴市、
泰州海陵区、榆林府谷县、宁波余姚市、南京
江宁区。

公布5个典型案例

近年来，生态环境部积极推动各级执法
队伍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不断提高案件
办理水平。地方在查办生态环境违法案件过
程中，生态环境部门与公安机关密切配合，执
法人员和监测人员通力合作，严格依照法定
程序，取证全面规范、法律适用准确、自由裁
量适当，相关案件具有很强的警示教育和示
范意义。生态环境部对 1-6 月各地报送的相
关案例进行了筛选，对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
秀溪工业聚集区刘某等人非法倾倒危险废物
涉嫌污染环境犯罪案等 5 个典型案例予以公
布，供各地在生态环境违法案件办理过程中
学习参考。

典型案例、环保法配套办法执行情况区
域分布表、一般行政处罚案件数及罚款金额
表详见今日七版

生
态
环
境
部
通
报
二
〇
一
九
年
一
至
六
月
环
境
行
政
处
罚
案
件
与
《
环
境
保
护
法
》
配
套
办
法
执
行
情
况

河
北
广
东
山
东
江
苏
河
南
行
政
处
罚
案
件
数
量
排
名
靠
前

开展专业技术大比武 提高生态环境监测水平

本报记者胡秀芳北京报道 为全
面提高生态环境监测业务水平，弘扬
工匠精神，营造扎实学习专业理论、刻
苦钻研技术的良好氛围，打造生态环
境保护铁军，生态环境部、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
全国妇联和市场监管总局等 6 部门于
今年 4 月联合印发通知，共同举办第
二届全国生态环境监测专业技术人员
大比武活动（以下简称第二届大比武
活动）。目前，活动已进入全国决赛倒
计时阶段。

第二届大比武活动分省级（全军）
赛和全国决赛两个阶段进行。全国决
赛将由各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军队组成的 33 支代表队参赛。截
至 8 月 23 日，已有 30 个省份（含新疆
建设兵团）完成省级赛，全部省级赛将
于 8 月底前完成。其中，9 省份采用地
市预赛与省级决赛形式，17 省份（含
新疆建设兵团）采用省级集中比赛形
式，6 省份采用省级预赛与省级决赛
形式，军队直接组队参与全国决赛。

各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坚持开
门 比 武 ，全 国 报 名 参 赛 机 构 共 1390
个，参赛人数达 6198 名。其中，综合
比 武 参 赛 机 构 数 1091 个 ，参 赛 人 数
4929 名，专项比武参赛机构数 299 个

（含辐射专项 244 个），参赛人数 1269
名（含辐射专项 995 名）。生态环境监
测机构参赛人数 3839 名，占总参赛人
数的 61.9%；社会化监测机构参赛人
数 2133 名，占总参赛人数的 34.4%；其
他部门监测机构参赛人数 226 名，占
总参赛人数的 3.6%。

各地将比武活动作为提高监测技

术水平的重要抓手，将比武活动与日
常监测工作紧密结合，通过加强培训
指导、组织集中训练等多种方式，全面
提升了生态环境监测技术人员的实际
工作能力和技术水平，为打好打赢污
染防治攻坚战提供了坚强保障。

为增强活动社会影响力，引导公
众走进、了解、信任生态环境监测，第
二届大比武活动宣传工作将全面启
动。围绕全国决赛分为前、中、后期三
个阶段，以“生态环境部”双微、“中国
环境新闻”双微、《中国环境报》、中国
环境网、“中国环境”APP 为官方平台，
专设特色栏目及专题，全面展示第二届
大比武活动全过程，并通过“监测大比武
英雄榜”栏目，展示生态监测标兵风采。

此外，为促进公众参与，在各地区
（或全军系统）省级（全军）赛和全国决
赛代表队组队完成之后，将以中国环
境网、“中国环境新闻”微信公号为平
台，开放网络投票通道，进行“最具人
气队”网络投票选拔。通过划分网络
赛区、介绍团队组成、展示队员个性等
形式，制定投票时刻表，组织公众分
时、分步选出自己最喜欢的参赛队伍，
并最终决出 3 支“最具人气队”。“最具
人气队”网络投票活动将于 9 月 16 日
正式开始，全国决赛阶段之前完成。
投票成绩不计入最终成绩，但最终入
选的前 3 支“最具人气队”，将成为最
佳组织奖的有力竞争者。

即日起，公众可通过中国环境网
第二届大比武活动专题和《中国环境
报》相关专栏，随时跟踪第二届大比武
活动进展和精彩赛事，关注“最具人气
队”网络投票选拔活动进展。

第二届生态环境监测大比武
活动全国决赛进入倒计时

全国报名参赛机构共 1390 个，参赛人数达 6198 名

本报讯 2019 年 7 月 24 日至 25 日，
中央第八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对中国
化工集团昊华鸿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昊华鸿鹤公司）下属两家化
工企业进行现场督察。督察发现，企业
长期无视存在的严重污染问题，环境违
法违规问题突出。

昊华鸿鹤公司是中国化工集团有
限公司下属二级公司中国化工新材料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材料公司）所属
独资公司，位于四川省自贡市，控股五
家子公司，其中自贡鸿鹤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鸿化公司）原产能为 45
万 吨/年 纯 碱 、15 万 吨/年 烧 碱 、46 万
吨/年氯化铵，目前已停产；自贡张家坝
氯碱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张化
公司）产能为 1 万吨/年烧碱、3 万吨/年
氢氧化钾、1 万吨/年氯化钡，目前有氯
化钡生产线在产。

企业污染，政府买单，督
办走过场，考核走形式

企业污染，政府买单。张化公司投
产以来一直将生产废渣倾倒在张家坝
渣 场 ，至 2015 年 关 闭 时 已 存 有 废 渣
53.1 万立方米，其中 8.32 万立方米危险
废物钡渣与一般固体废物混存，渣场没

有防渗措施，没有建设截洪沟，渣场渗
滤液经场地旁的化工运河（排水沟）排
入威远河，最终汇入长江二级支流釜
溪河。

2017 年 2 月，自贡市环境执法监测
结果显示，渣场旁化工运河汇入威远河
处钡离子浓度高达 31.5 毫克/升，已超
过《无机化学工业污染排放标准》近 15
倍，严重污染河流水质。该渣场污染问
题先后多次被环境执法部门通报，并由
原四川省环保厅挂牌督办，但张化公司
始终未开展任何治理工作。为尽快减
轻污染，自贡市政府只得出资 530 余万
元建设应急抢险工程，至今仍在为渣场
渗滤液处理买单。

2018 年 12 月，自贡市有关部门联
合致函新材料公司，要求落实污染治理
主体责任，并请昊华鸿鹤公司转交，但
昊华鸿鹤公司没有将该文件上报新材
料公司，又假借新材料公司委托之名予
以复函，复函只讲配合政府工作，而只
字未提自身环保主体责任。由于渣场
仅采取应急治理措施，渗滤液污染依然
严重，2019 年第二季度监测显示，化工
运河渣场下游钡离子浓度明显上升，地
下水监测井硫酸盐浓度 1480 毫克/升，
超过地下水环境质量Ⅲ类标准 4.92倍。

环保停摆，违法不止。 2014 年 2

月，鸿化公司全面停产，但生产设施内
遗留的危险废物和化学品残液长期未
得到妥善处置。2018 年 8 月，鸿化公
司与没有危废处置资质的四川华清环
境工程有限公司签订《危废固废及残
留中间物料处置技术服务合同》，违法
将 30 余吨废催化剂与约 200 吨废碱液
两类危险废物进行混合反应，并分别
将反应残渣、剩余废碱液和废石灰混
合物填埋在厂区污水处理池和一处废
弃水池内。

鸿化公司停产后虽无生产废水外
排，但厂区地面沉积的污染物被雨水
浸泡冲刷后直排外环境。7 月 24 日，
督察组现场检查时发现，大量雨水经
厂区原有的 4 个排污口直排长江二级
支流釜溪河。采样监测显示，4 个排
污口有 3 个超标，其中有两个排污口
pH 值超标；1 个排污口氨氮超标，浓
度为 93.9 毫克/升，超过《污水综合排
放标准》2.76 倍。2019 年 2 月，自贡市
生态环境局致函新材料公司，要求落
实生态环保主体责任、开展相应治理，
但昊华鸿鹤公司又未将此文转交新材
料 公 司 ，既 隐 瞒 不 报 又 不 开 展 治 理
工作。

督办走过场，考核走形式。2018
年 5 月，中国化工集团公司安全环保

部向新材料公司下发《关于对昊华鸿鹤
联碱系统残留物料问题进行督办的通
知》。要求组织企业和有关专家在清楚
了解物料状态前提下制定并上报处置计
划，并针对相关问题开展督查。2018 年
11 月，集团公司到现场开展检查，但并
没有发现所属企业存在的违法违规行
为。2017 年、2018 年新材料公司对昊华
鸿鹤公司 HSE（健康安全环保）考核结果
为合格；昊华鸿鹤公司没有认真了解张
化公司存在的渣场渗滤液污染严重、渗
滤液处理站运行管理混乱等突出环境问
题，连续两年对张化公司安全环保目标
管理考核结果为合格，考核流于形式。

瞒报土壤污染问题，致使
突出环境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自贡张家坝氯碱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逃避生态环保主体责任，张家坝渣场污
染严重，渗滤液处理站管理混乱。自贡
鸿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环境保护法规意
识淡薄，违法违规处置危险废物，对存在
的雨排水超标污染河流等问题长期不予
整改。昊华鸿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瞒报
张家坝渣场和鸿化公司厂区土壤污染问
题，致使突出环境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中国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作为集团
指定的昊华鸿鹤残余物料、危废固废处
置负责部门，没有履行监督管理职能，对
处理过程的违法行为视而不见。

中国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对所属企业
存在的突出环境问题没有采取有力措
施，虽然对有关企业残留物料处置情况
开展了相关督查，但未查出企业存在的
明显违法违规问题。

督察组将进一步核实情况，并督促
中 国 化 工 集 团 依 法 依 规 查 处 、整 改 到
位。 杜察文

中国化工集团昊华鸿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长期逃避生态环保主体责任违法问题突出

本报讯 2019 年 7 月，中央第四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重庆督察时发
现，重庆大足区在玉滩湖良好湖泊保护
工作中搞变通、打折扣，导致玉滩湖水
质长期得不到改善，至今达不到国家良
好湖泊保护目标要求。

玉滩湖（又称玉滩水库）位于重庆
大足区长江水系沱江流域左岸一级支
流濑溪河中上游，是重庆市西部四大供
水工程之一，也是荣昌区和大足区濑溪
河流域农田灌溉和城镇供水的主要水
源工程，城乡供水人口 50 余万人。为
了加强玉滩湖保护，2013 年纳入国家
重点支持保护的水质较好湖泊范畴，并
陆续获得中央治理资金 6.1 亿元，其中
大足区获得 4.68亿元。

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重庆市玉滩
湖生态环境保护总体方案（2013-2017
年）的批复》（渝府〔2013〕74 号）要求，
2015 年起玉滩湖水质优于Ⅲ类。但监
测数据表明，玉滩湖水质不仅没有稳定
达到或优于Ⅲ类，2017 年以来水质不
升反降，总体下降为Ⅳ类。2017 年 1 月
至 2019 年 6 月，玉滩湖国家考核断面水
质达不到Ⅲ类的月数有 20 个月之多，
占到总数的 2/3，其中有 4 个月更是恶
化为Ⅴ类甚至劣Ⅴ类。

治污项目建设打折扣，
违法侵占饮用水水源一级保
护区

治污项目建设打折扣。根据《重庆
市 玉 滩 湖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总 体 方 案

（2013-2017 年）》及其年度实施方案，
大足城区污水处理厂应于 2016 年 10 月
底前完成 3 万吨/日扩建工程，将处理
能力由原有的 3 万吨/日提升至 6 万吨/
日，但该扩建工程直至 2016 年 12 月才
开工、2017 年 11 月才竣工，并且实际仅
新增处理能力 1.5 万吨/日，导致该污水
处理厂长期超负荷运行，日最高进水量
达到 6.8 万吨，约是实际处理能力的 1.5
倍。大足工业园区 A 区应于 2014 年 12
月底前新建一座日处理 3 万吨的工业
废水处理厂，实际建成处理能力仅为 1
万吨/日。福寿村乡镇污水处理厂技改
工程应于 2016 年 12 月底前完成，但该
工程 2018 年 2 月才竣工，比方案要求滞
后了一年零两个月。

污水处理能力缺口大。《重庆市玉
滩 湖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总 体 方 案

（2013-2017 年）》要求，2017 年玉滩湖
流域城镇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应达到

85%，实际仅为 66.2%，远未达到目标
要求。重庆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关于
开展 2018 年城市管理检查考核的通
知》要求，2018 年大足区城镇污水处
理率应达到 92%，实际仅为 77.56%，也
远未达到目标要求。根据大足区提供
的情况，该区 2019 年“聚焦污水偷排
直排乱排问题”行动共计排查出入河
排污口 102 个，其中绝大部分都是生
活污水直排点。

违法侵占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
区。玉滩湖是重庆市人民政府批准划
定的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中华
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明确规定，
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新
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
无关的建设项目。但督察发现，2016
年 12 月，当地居民违法在玉滩湖饮用
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新建房屋，共计
侵占保护区面积 847.17 平方米，对玉
滩湖饮用水水源水质带来风险。

落实区域限批要求不严。重庆市
生态环境局《关于申请解除玉滩水库
水质超标挂牌督办和龙岗街道等 13
个 街 镇 区 域 限 批 的 复 函》（渝 环 函

〔2019〕51 号）明确要求，大足区玉滩
水库全流域暂停审批除民生、工业节

能减排、环保类项目外的涉及总磷水污
染物排放建设项目。但是督察发现，大
足区生态环境部门未严格落实区域限批
要求，在审批建设项目过程中“放水”，期
间审批的 49 个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报告书，均未对项目是否排放总磷水污
染物作出评价或进行评审，导致部分涉
磷项目在审批中被“放行”。 2017 年至
2018 年，大足区共对玉滩水库流域 19 个
乡镇污水处理厂开展出水检测 168 次，
其中总磷超标的有 46次，占比 27.4%。

审批新建项目把关不严，
放任违法建设行为

玉滩湖良好湖泊保护是中央财政投
资的重大生态环境保护项目，大足区政
府对其重要性和紧迫性重视不够，落实

《重庆市玉滩湖生态环境保护总体方案
（2013-2017 年）》要求不到位，缩减项目
建设规模，推迟项目建设时限，导致国家
投资项目治污效能大打折扣。

有关职能部门（单位）不作为。大足
区水利部门以及有关属地镇政府在获知
玉滩湖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违建房
屋问题后，既没有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予
以制止，也没有按规定及时报告大足区
政府，放任违法建设行为，导致违法建设
项目建成。大足区生态环境部门审批新
建项目把关不严，部分本应限批的涉磷
项目通过审批。

针对上述问题，督察组将进一步核
实有关情况，并要求地方依纪依法查处
整改到位。

杜察文

重庆大足区湖泊保护打折扣
玉滩湖水质不升反降，长期得不到改善

本报记者杜宣逸北京报道 为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对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
发”指示精神，切实做好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
护 工 作 ，2017-2018 年 ，生 态 环 境 部（原 环 境 保
护 部）联 合 原 国 土 资 源 部 、水 利 部 、原 农 业 部 、
原 国 家 林 业 局 、中 国 科 学 院 、原 国 家 海 洋 局 等
六 部 门 组 织 开 展 长 江 经 济 带 国 家 级 自 然 保 护
区管理评估。近日，生态环境部联合自然资源
部、国家林草局印发《关于印发长江经济带 120
处 国 家 级 自 然 保 护 区 管 理 评 估 报 告 的 函》（环
办 生 态 函〔2019〕539 号），向 地 方 反 馈 评 估 结
果，督促问题整改。

此次评估历时两年，生态环境部周密计划、精
心组织，相关行业相关领域专家认真参与，实地考
察行程累计近 10 万公里，查阅档案资料 1 万余
件。评估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管理工作取得积极进展，绝大部分保护区设置
了独立管理机构，所有的保护区都建立了管理制
度并开展了日常巡护工作，自然保护区主要保护
对象状况基本稳定，部分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数
量稳中有升，保护区与社区协同发展取得一定成
效。从各省（市）总体情况来看，上海、江苏、浙江、
湖北、江西等省（市）评估情况较好。其中评估结
果前十名的保护区包括：四川卧龙、湖北五峰后
河、江苏泗洪洪泽湖湿地、湖北神农架、江苏大丰
麋鹿、贵州赤水桫椤、江西武夷山、浙江天目山、贵
州梵净山、江西九连山。

同时，评估结果中也反映出一些共性问题。
例如，部分地方政府仍然存在重视程度不高、落实
保护区管理责任不到位等问题；保护区管理机构
的人员配置与勘界立标等基础工作薄弱，科研监
测、专业技术能力等方面存在明显短板；人类活动
负面影响仍然不同程度存在。评估结果后十名的
保护区包括：安徽扬子鳄、重庆缙云山、重庆五里
坡、贵州佛顶山、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贵州
段）、云南文山、江西赣江源、江西铜钹山、四川察
青松多白唇鹿、四川长沙贡玛。

下一步，生态环境部将持续加强自然保护地
监管，深入开展自然保护地成效评估，并通过帮扶
指导、后评估等多种形式，不断提升我国自然保护
地保护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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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交接，再三叮嘱

讲述环保人自己的故事

本栏目投稿邮箱：zhbytygs@126.com

时间：2019 年 7月 3日 9:50
地点：陕西省咸阳市淳化县绿缘美达建材有限公司

“一定要仔细观察，确认企业是否
采取了降尘措施，是否会对大气产生
影响。”在陕西省咸阳市淳化县的一家
建材加工车间内，强化监督定点帮扶
第 4轮次咸阳 1组成员、来自中日友好
环境保护中心的周岩，正在向强化监
督定点帮扶第 5 轮咸阳 1 组的同志讲
解现场检查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事项。

“淳化和旬邑是两个农业县，面

积 大 、涉 气 企 业 分 散 ，跑 起 来 很 辛
苦。建议你们在沿途多注意观察四
周有没有烟尘排放，不要放过任何一
个可能造成大气污染的问题。”一路上，
周岩针对监督帮扶工作中可能遇到的
困难以及应对措施等方面，不断地向
第5轮次的同志传授他的“独门秘籍”。

海河流域北海海域生态环境监
管局张浩供稿


